
附件 7：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参考格式）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农产品碳足迹评价实施指南 

英文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of carbon footprint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下达《检验检

测机构数字化建设指南》等 25

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计

划项目的通知 

国认监〔2024〕5号 

计划编号 2023RB012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年 6月--2025年 8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

农业大学、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贵州茅台酒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 起草组成

员 

张纪兵、李云鹏、郭汝清、程琨、孔令辉、邢玮、董利锋、唐剑、胡云峰、张

伟超、李强、邵军亚、朱瑞俊、方钲、姜孝苟、吕志勇、刘元启、赵文韬、李烨秋、

汪云岗、肖兴基、周娟、张红旗、曹玉、许琦、田万敏、刘进超、王玮 

1.8 标准体系表

内编号 
无 

1.9调整情况 无 



 

-2-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

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既是重要举措，也是潜力所在，这方面要做好科学测算，

制定可行方案，采取有力措施”。 

作为人类的主要活动，农业生产占用了全球 50%以上的可利用土地，消耗了超

过全球 70%的淡水使用量，导致了全球 78%的水体富营养化，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全

球的生物多样性。植物类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稻田的甲烷排放

以及农田土壤的氧化亚氮释放。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

统计，全球农业用地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4%。据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统计，农业用地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人为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30%，相当于每年产生 150亿吨的二氧化碳。 

虽然农业生产会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农田土壤同时具备了巨大的碳

汇潜力。农田土壤有机质的增加一方面可以提升耕地质量、促进粮食生产，另一方

面，增加农田土壤固碳也意味着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清除。持续采用土壤有机质提升

耕作管理措施，能够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通过种植业的减排固碳，也可以

降低畜牧业、渔业以及以种植业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的碳足迹。由此可见，

农产品碳足迹量化工作可为农产品碳标签的制定提供依据，为消费者选择低碳产

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供重要支撑，对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相关

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我国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 GB/T24067-2024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

要求和指南，是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总体要求和一般指南，未针对农产品碳足迹评价

做出量化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把农产品分成种植业农产品、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三大类。种植业的

碳足迹量化方面，目前已有《GB/T 32151.23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3

部分：种植业机构》的量化方法相对简单，且没有考虑到农田土壤碳汇的减排作

用；畜产品部分，《GB/T 44903-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畜

产品》没有考虑到饲料作物的种植过程中的土壤固碳，而本标准畜产品部分纳入

了这方面的考量，总体的技术水平高于当前的国标；水产养殖部分，目前国内没

有相关的标准。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监管部门以及产、学、研等产业链各方意见，

无重大意见分歧。 

本文件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是现行国家

标准的补充和配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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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标准的整体架构由起草小组共同确定； 

牵头单位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共同负责了标准文件的起草工作； 

参与单位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协

助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参与标准的修改，完善了附录等内容； 

参与单位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企

业内部进行碳足迹核算的规范，对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 

3.2起草阶段 

一、2024年 6月，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邀请了生态环境部南京环

境科学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科研机构与知名

企业共同参与标准编写工作。受邀单位均接受邀请，标准起草小组成立。 

二、2024年 7月—2025年 4月，起草小组开展了调研和资料收集等基础工作，依

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的要求，进

行了第一轮标准草稿编写工作。 

三、2025年 4—6月，分别以种植业（小麦）、畜禽养殖业（奶牛）和水产养殖业

（螃蟹）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对标准进行了验证。 

四、2025 年 6—7 月，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组织起草组各成员单

位在南京召开了标准研讨会，对标准草稿进行了多次讨论，结合验证单位的意见反馈，

各参与单位提出了修改意见与建议，进一步对标准格式、内容进行了完善。 

五、2025年 8月，起草组再次召开会议，对标准草稿逐条进行了梳理和修改，形

成了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阶

段 
 

3.4 标准预审查

阶段 
 

3.5 标准审查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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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一、标准编制原则 

（一）与已经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体系相协调。 

（二）标准涉及的碳足迹量化方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具备可操作性。 

（三）标准涉及的碳足迹量化方法适用于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碳足迹量化工作。 

（四）标准采用了从摇篮到大门为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涵盖了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主要的碳排放环

节。 

二、标准编制方法 

（一）分析汇编目前已有的资料。 

（二）对比研究国内外主流的农业碳排放评价方法。 

（三）分析已发布的相关标准，确保本标准与现有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四）实地考察调研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五）专家咨询与可行性论证。 

三、标准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 

农业生产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源，又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同时由于农产品种类复杂，种养模式多样，

生产地域差异明显，决定了农产品碳足迹核算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农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目的和原则、评价范围、数据收集、碳足迹核算、评价实施、

质量保证、结果披露等方法指南，对于满足绿色消费、发展低碳经济，推动引导和促进低碳农产品的开发，

助力农产品相关产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评价目的和原则  

文件提出了农产品评价目的，a)评价生产生命周期内相关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b) 识别农产品

生产关键排放、固碳环节，挖掘减排固碳潜力；c) 为农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提供依据。 评价遵循的原则

包括：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 统一性、透明性、避免重复计算。   

（二）评价的系统边界和时间边界  

种植业农产品的系统边界包括农业投入品生产与运输、种植过程、收获与运输、农产品初级加工、产

品运输和贮藏。对一年生作物，时间范围以生育期为核算期；对多年生作物，时间范围以自然年度为核算

期。 

畜禽养殖类农产品的系统边界包括原材料生产与运输、畜禽养殖场生产、农产品初级加工。时间范围

以养殖周期为核算期。 

水产养殖类农产品的系统边界包括原材料生产与运输、水产养殖场生产、农产品初级加工。时间范围

以养殖周期为核算期。 

（三）数据收集 

为了保证本文件的适用性，本文件对农产品各环节的各类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识别，并制定了单元过

程、排放项目、温室气体种类和数据收集要点。文件制定了数据质量、数据收集、数据监测、分配等要求

以及数据处理规则。 

（四）碳足迹核算 

文件提出了农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分别提出了种植类农产品碳足迹核算、畜禽养殖类农产品碳足迹

核算、水产养殖类农产品碳足迹核算的方法，具有针对性强，适用性好的特点。 

（五）评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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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应以“文件评审+现场评价”的方式进行。评价方法包括现场评价或远程评价。评价机构应

对评价证据结合评价依据形成评价报告。  

（六）评价后管理环节 

本环节包括评价报告和评价结果披露要求。 

其中评价报告提出了一般要求、结果解释、局限性说明等要求，规定了评价报告应包含的内容。 

为更好地表达和宣传农产品碳足迹成效，本文件制定了碳足迹披露形式和披露要求。披露形式包括产品碳

足迹评价报告、产品碳足迹标签、产品碳足迹声明等方式；提出了应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等，目标受众地

区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要求以及标签加贴方式和要求。 

四、主要技术创新 

本标准中，种植类农产品的生产除了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农田土壤还是潜在的巨大碳汇。农田土壤

有机质的增加一方面可以提升耕地质量、促进作物生产，另一方面，增加农田土壤固碳也意味着大气中二

氧化碳的清除。持续采用土壤有机质提升耕作管理措施，能够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因此农业生产

既是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又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系统。从碳足迹的定义出发，将种植过程中

通过土壤有机碳储变化及木本作物生物量变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清除量纳入核算范围，可更加精准地核算

种植类农产品的碳足迹，而对于养殖类农产品来说，归根结底需要种植作物作为饲料，因此对于养殖类农

产品，在饲料种植环节考虑农田土壤的固碳也是有必要的。对于农田土壤的碳汇作用的考量是本标准的重

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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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情况（基础类标准除外）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襄阳郭氏阜丰粮油科技

有限公司 
孙毅 2025年 4月 15日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丁启荣 2025年 5月 6日 

南京固城湖河蟹产业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邢秀梅 2025年 6月 9日 

5.2 试验、 验证、

试行过程 

一、单位及人员筛选：筛选验证参与单位与人员，优先选择专业技术能力满足要

求的企业与人员。 

二、统一认知：组织上述单位人员参与本标准的培训，强化人员对本标准的理解。 

三、验证筹备：制定科学的验证计划，明确工作流程与分工。 

四、数据收集：采集土壤样本，收集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 

五、核算分析：基于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产品碳足迹的验证计算。 

六、补充取证：针对验证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补充相关证明材料，完善评审与量

化依据。 

5.3 验证数据分

析 

种植数据分析包括农业投入品生产与运输、种植过程、收获与运输、农产品初级

加工、产品运输和贮藏阶段。 

畜禽养殖数据分析包括原材料生产与运输、畜禽养殖场生产、农产品初级加工阶

段。 

水产养殖数据分析包括原材料生产与运输、水产养殖场生产、农产品初级加工阶

段。 

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经过以上三家的验证，本标准运行效果良好，可行性强。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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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规

程类标准，3.6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    年    月    日 


